
 
 
 
  
 
 
 
  
 
 
 
 
 
  
  
  
  
   
  
  
 
 
 

 
 
  
 
 

 
 
 
 
 
 
  
 
 
 
 
 
 
 
 
 
 
 
 
 
 
 
  

  截至 2017 年 11 月底，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 2.90 亿。 

2017 年 12 月 6 日 

法轮功至今已弘传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法轮功的书籍被译成 40 种语言出版发行，并可
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要了解更多真相，请突破
网络封锁上明慧网 www.minghui.org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上海

报道）11 月 28 日上午，上海浦东法

院在不告知家属和律师，不宣读判决

书的情况下，通知上海浦东法轮功学

员林宝珍被判一年。此前在 11 月 15 

日庭审中，律师有理有据的一一驳斥

了对林宝珍的构陷指控。林宝珍本人

也义正辞严表达修炼合法讲真相是

在做好事，应立即无罪释放的心声。 

林宝珍，家住浦东高东镇杨园新

村，修炼法轮功后，更加善待他人，

时刻用“真、善、忍”要求自己。无

论她在哪里工作，都得到了单位领导

的赞赏和信任。在上海市保税区内做

清洁工时，领导就是放心让她晚上值

班，说谁都不要，就要林宝珍做，她

放心。 

可就是这样一位善良、淳朴的好

人，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坚持对真、

善、忍的追求，多次被迫害，2001

年 8 月 20 日被非法抓捕，被非法枉

判四年六个月，在监狱受了很多迫

害。 

林宝珍于2017年4月24日再次

被浦东国保非法关押，被劫持在上海

市浦东新区看守所，6 月 27 日被构

陷到浦东新区检察院。8 月 10 日林

的家属依法控告了浦东公安分局局

长徐长华。控告寄出后，浦东检察院

没有向家属调查核实。林宝珍的家属

却遭到浦东国保警察的多次骚扰、威

胁。居委一直哄骗家属耐心等待，等

到十九大后就放人。 

11月15日林宝珍被浦东法院非

法开庭。律师有理有据的一一驳斥了

对林宝珍的构陷指控。当庭检察官哑

口无言。律师强调，本案中程序违法，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望法院从未来

的错案追责、注重社会影响、推动法

制进步等角度来考虑，依法裁判林宝

珍无罪，并对其立即释放。 

律师辩护指出： 

一、本案公诉方提交的案件证据

材料程序违法，应作为非法证据予以

排除，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及定案

依据，无证据证明林宝珍有犯罪行为

和事实。 

更要强调的是：本案所有证人、

侦查人员皆未出庭作证，所有物证未

当庭出示、宣读、辨认，所有证据材

料未经鉴定，明确违反《 高人民法

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

工作机制的意见》 

涉案物品、作案工具等未通过辨

认、鉴定等方式确定来源的，不得作

为定案的根据。 

证据未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

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不得作为

定案的根据。 

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

集合法性的，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

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不得以侦查

人员签名并加盖公章的说明材料替

代侦查人员出庭。经人民法院通知，

侦查人员不出庭说明情况，不能排除

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

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二、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

实施罪”名义对林宝珍进行指控，是

适用法律错误。 

《刑法》第三百条第一款成立的

条件有两点：第一点，必须是“组织

和利用邪教组织”，第二点，必须是

破坏了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实施，

二者缺一不可。 

从第一点上说，林宝珍没有组

织，也没有利用组织的行为，法轮功

是邪教组织更是无法律依据，在此基

础上，林宝珍利用邪教组织的说法不

成立。从第二点上说，破坏法律和行

政法规的实施是指行为人的所作所

为导致立法机构或行政机关制定颁

布的法律或行政法规的整部或部份

不能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应用、贯彻

或实行，这可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个

能力的，有这种能力的人只能是拥有

国家公权力的人。林宝珍作为一名普

通的公民，有什么能力或权力能导致

一部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全部或部份

不能在实际中应用或实行？是如何

破坏法律和行政法规在实际中的应

用或实施、以及破坏了哪一部法律和

行政法规的全部或部份的实际实行

或应用？ 

《刑法》第三条：法律没有明文

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依据罪行法定原则，林宝珍无罪。 

三、拥有法轮功书籍及宣传资料

无罪。 

法轮功书籍出版禁令早已解除。

2011 年 3 月 1 日，《新闻出版总署废

止第五批规范性文件的决定》中第

99 项、第 100 项明确废止以下两个

1999 年发布的文件：（1）关于重申

有关法轮功出版物处理意见的通知。

（2）关于查禁印刷法轮功类非法出

版物，进一步加强出版物印刷管理的

通知。由此可知，不能认定法轮功书

籍为邪教宣传品，更不能因此追究刑

事责任。 

四、炼法轮功合法。 

2017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的《

高人民法院、 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

理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

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一条“冒用宗教、气功或者以

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鼓吹首要分子，

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

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

害社会的非法组织，应当认定为刑法

第三百条规定的‘邪教组织’”。整篇

“解释”并没有直接认定法轮功为邪

教组织。（见下页） 

上海浦东法院偷偷对林宝珍非法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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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 高人民法院、

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利用邪

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等刑事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不能作为定罪

法律依据。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三十六条：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

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

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

宗教的公民。 

宗教信仰自由是《宪法》依法赋

予的基本权利，是文明社会普遍承认

的价值和原则，基于一个人的信仰而

施加刑罚，这种纯粹的信仰迫害的做

法，与现行宪法的规定相抵触。 

后，林宝珍在实际生活中，对

朋友、同事、陌生人均十分友好和善，

没有任何社会危害性的存在。对浦东

法院的非法判决结果，林宝珍已提起

上诉，并将进一步控告。◇ 

百岁老人明善恶 念“大法好”

得福报 
〖大陆来稿〗从我记事时起，就

听我爷爷骂共产党，说它就知道杀

人，没干好事，老毛头子不是个好东

西，那时我受邪党谎言蒙蔽，还不理

解。二零零四年知道了中共对真善忍

的镇压，搞斗争，株连迫害，我又看

了《九评共产党》，才明白爷爷为什

么说共产党没干好事、不是好东西

了。 
我修炼法轮功后，给爷爷讲法轮

功的真相，他说真善忍多好啊，共产

党尽干坏事。 
爷爷九十六岁的那年春天，得了

象是半身不遂的症状，半边手脚不太

好使，我回家告诉他诚念“法轮大法

好，真善忍好”，他就诚心念，一个

月后就能自己下地走路了，还能前后

街遛达，别人都说这么大岁数了，康

复这么快呀。 

以后他总是念这九个字，现在都

一百零二岁了，每天睡醒觉心里就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他说这

几个字忘不了了。 
“法轮功给我家带来了福报” 
〖大陆来稿〗这天，我正在和一

个大姨聊天，诉说天象变化，如何躲

过灾难，她用化名退出了团组织。这

时她儿子回来了，一见面就说：“你

是法轮功（学员）吧？不用害怕，我

要感谢你们。你们法轮功给我家带来

了福报。” 
他接着讲了起来：“我们家的后

墙上你们（法轮功学员）给写了‘法

轮大法好’五个大红字，还有五个小

字：保护得福报。好几年了，一直好

好的呢。 
写在别的地方的都被大队人员

抹了，我不准他们动我家墙上的字，

一是因为字写得挺好，二是觉得这几

个字有来头，感觉好。所以，我就对

百岁老人明善恶 念“大法好”得福报
那些人说：这是我家的墙，我说了算，

谁也不准动，谁动我跟谁急！ 
我家真的得了大福报：我娶了一

个好媳妇，生了一个胖儿子，养猪每

次都卖个好价钱，做事很顺当。现在

听说三退保平安？怎么退？” 
我告诉他：“用真名、小名或者

化名都行，神只看人心。”他报出了

真名，退出了邪党组织，抹去了兽印。

他母亲看儿子用真名退党，急得

大声说：“我也用真名退团，万一老

天保错了人，怎么办！” 
我真为这一家人而高兴，这才是

有福的人。◇ 

被上级逼来的警察“三退”了
【明慧网】〖大陆来稿〗二零一七

年九月七日中午十一点左右，派出所

的片警某某某不请自来。他一进来我

对他说：“你怎么又来了？你知不知

道不穿警服、不打招呼闯入我家是犯

法？！”警察说，是上级逼得没办法

才来的。 

我给他讲大法真相，他不听却开

始照相，我不准他照，告诉他这是违

法，他不听。 

这时我丈夫就大声说：“你再照

马上滚出去！”他心虚，不敢照了，

把相机收起来，说：“我这就回去。”

我告诉他“三退”保平安，“三退”

就是退出党、团、队组织。他说他也

看出共产党不行了。我说，那我就给

你起个化名退了吧？他说：“我就叫

平安吧。”我说好。 

我又告诉他：心中记住并常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能逢凶

化吉，迫害法轮功会遭恶报的，再不

要到大法弟子家骚扰了。他说好，我

祝他平安、幸福，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他不停的说：“谢谢大姐！谢谢大姐！”

“我们都知道法轮功好！” 

〖大陆来稿〗一位同修被邪党关

到看守所已经快一年了。十月份天渐

渐冷起来，我到服装城去给她买衣

服。在一家店面选了一套秋装，付钱

时，我对老板说：“这件衣服是给一

个修炼法轮功的大法弟子买的。她因

给各家发送法轮功真相资料被抓，关

押在看守所。现在天冷了，得买些衣

物送去。”老板说：“炼法轮功好！炼

法轮功的人好！我给你减价，你就给

个进价吧。” 

我真为她明白真相而高兴。 

临走时她又关心的对我说：“你

们也要注意安全啊，我们都知道法轮

功好！” ◇ 


